珠海市光明幼儿园教职工及家人无精神病史承诺书

本人，________（姓名），郑重承诺：本人目前精神健康，无任何精神疾病史，不影响教育教学工作。我的直系家庭成员亦无精神疾病史，不会对我的工作状态及与幼儿的相处产生负面影响。

我将遵守幼儿园关于精神健康的相关规定，如有需要，将积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。如因隐瞒精神疾病史造成不良后果，我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月__日

